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１８

证券简称：国投新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新区习友路

１９９９

号泓瑞金陵大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５００

，

３８３

，

６４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１．０８％

（三）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长友先生主持。

（四）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

７

人，董事王文俊委托董事长张长友出席，独立董事程庆桂委托

独立董事徐安崑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李瑞金、赵洪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会

秘书马文杰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１５００３８３６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３３４５７４０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国投
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销
售煤炭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９７７７２８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涛和陈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16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南传媒

"

）与中广传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广传播

"

）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深圳市共同签署了《三网融合创新教学平台及电子书包应

用系统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战略合作协议

"

）。 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优势互补

的原则，就三网融合创新教学平台及电子书包应用系统业务合作之项目

--

睛彩中南空中教学项目开展

战略合作。睛彩中南空中教学项目是在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网络中运营的一项数据推送增值业务，由中

广传播负责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网络建设、 日常运营维护和睛彩中南空中教学业务导航数据在中国移

动多媒体广播网络的播发，中南传媒指定子公司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全权负责睛彩中南空中

教学业务全国统一的前端平台业务信息源集成，其中包括各类数字教育资源的引入、教育栏目设计及总

集成。双方将在协议有效期内积极关注产业发展，根据项目发展需要优化和升级支持环境，吸纳新技术、

新理念， 推动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

CMMB

成为三网融合数字新媒体教学领域的行业技术标准之一，争

取上升为国家标准。

中广传播是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移动多媒体广播网络建设和业务运营商，是

CMMB

的唯一合法

运营机构。 截止

2010

年底，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已经完成全国

31

个省、

331

个地级市的基础覆盖，

210

个地级市的深度覆盖，已建成

886

个大功率发射站点和

1900

余个小功率增补点，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广播电视覆盖网。

中南传媒将以三网融合创新教学平台为契机，博采众长，通过技术手段促使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更

新，实现基础网络通道层面教学行为的跨平台、跨地域实现互动，实践

"

教育无处不在，学习随时随地

"

的

全新教学模式，提升教育数字内容价值、探索出适应三网融合新环境下的全新教育传媒模式。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17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政府采购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南传媒

"

）与湖南省教育厅签订了湖南省

2011

年中小学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协议，协议总价

6.43

亿元。

协议类型：政府采购协议

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协议履约对公司当期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协议决议情况：

该协议已经公司经理层评审和决策。

二、协议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协议标的情况：

根据

2011

年

4

月

11

日湖南省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工作会议精神， 湖南省中小学免费教科书继续

实行政府采购单一来源方式，由公司（具体由中南传媒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供应义

务）统一提供，公司与湖南省教育厅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签订了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协议。

协议总金额：

6.43

亿元。

（二）协议当事人：

湖南省教育厅是湖南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湖南省中小学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主要条款：

（一）基本条款：

销售类别：湖南省中小学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数量：按照政策规定，

2011

年湖南省中小学免费教科书供应新机制实施范围内（含政府委托承

担义务教育的农村民办学校学生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子女）的学生数（不超过

630

万人），和省定数

目规定教材、湖南省教育厅确定的辅助学习资料目录。

协议金额：采购免费教科书的总金额为

6.43

亿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

2011

年国家安排湖南省免

费教科书采购资金，预计为

5.8

亿元；二是湖南省财政厅安排用于购买地方课程教材的资金，

2011

年增

加到

6300

万元。

（二）付款条件：免费教科书资金由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教育厅在开学时预拨本学期的

95%

给中

南传媒司子公司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开学后

2

个月内由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将县

市区免费教科书发放分年级人数、书目、版本情况报湖南省教育厅备案后，再拨付余下的

5%

的资金给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四、对公司全年业绩影响：

该协议履约对公司

2011

年全年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在本年度有关定期报告中披露。

五、协议履约的风险分析：

（一）本协议双方履约能力良好，由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财政厅以政府采购形式支付货款；

（二）本协议无不可预见的重大市场、政策和法律等风险。

六、备查文件

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以邮件、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同年

５

月

１７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的董事

９

名。监事会全体成员对相关议案发表了意

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一、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郝伟亚先生请辞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郝伟亚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书面请辞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职

务。 现拟同意郝伟亚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其董事职务履行至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其辞去董事职务止。 公司董事会感谢郝伟亚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及对公司作出的杰出贡

献。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白云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的函》的建议，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提名白云生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白云生先生简历附后。

白云生，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曾先后就职于北京市

市政五公司、北京市计委、北京市发改委，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常委、区政

府副区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管理总部办公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召开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安排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同意郝伟亚先生请辞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白云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股东大会议案具体内容请查询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

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聘请或邀请的律师和其他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或代理人于规定时间内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手续，领取会议资料。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６３６６２２／６５６３６６２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７２６２８

（五）其他事项：会议半天。 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提名白云生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审核意见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同意郝伟亚先生请辞公司董事职务和提名白云生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

见

备查文件：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函》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同意郝伟亚先生请辞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选举白云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填写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及手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为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钱湖国际”）在交通银行宁波

市分行营业部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

交易金额：担保金额为

３

，

５７５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

，

５７５

万元。 截

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６４

，

５７５

万元（含本次担保），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０

。

●

交易影响：本次向钱湖国际提供资金担保可为钱湖国际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一定保障，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人程少良先生已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一、交易概述

钱湖国际是本公司持股

４５％

的合营公司，为保证钱湖国际项目后续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持有钱湖

国际

４５％

股权的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东投公司”）与本公司拟共同向钱湖国际在交通银

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授信金额

６

，

５００

万元的

１．１

倍， 即

７

，

１５０

万

元。 担保方式为两家股东公平对等信用担保，即各担保

３

，

５７５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

司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因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程少良先生兼任钱湖国际董事，且担保对象钱湖国际的资产

负债率超过

７０％

，公司已事先取得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

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与钱湖国际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５

，

０４１

，

４０３．１１

元，主要系本公司向钱湖国际收取的委托贷款利息。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兴毅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址：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大堰村

经营范围：国际会议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钱湖国际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和东投公司分别持有钱湖国际

４５％

股权，美国凯悦国际酒店集团持

有

１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钱湖国际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６７７

，

２４４

，

５１６．１０

元、净资产

１６１

，

５９３

，

３１７．６２

元、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３

，

９３７

，

４３２．３８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０．３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钱湖国际未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７４２

，

１２５

，

２２０．６６

元、 净资产

１５８

，

９６１

，

９８１．２０

元、 营业收入

０

元、 净利润

－２

，

６３１

，

３３６．４２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９０．８８％

。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 可为钱湖国际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一定保障，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事先取得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法律规定和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流动资

金授信担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在认真审查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发表了意见，认为：通过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

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向钱湖国际提供流动资金授

信担保。

六、建议

综上，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该议案并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关于将 《关于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讨论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的独立意见；

４

、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向宁波市钱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授信担保的意见。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２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传真和

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４

时在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委托出席

６

人（董事黄宝德先生、关越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长刘渭清先生，副董事长蒲恒荣先

生、董事杜建钧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余炳全先生，董事姚敏先生、王元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

龙泉先生）；监事会成员

３

人、高管人员

２

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刘渭清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 通过了《关于郑武生同志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通过了《关于郑武生同志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通过了《关于聘任刘艺同志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通过了《关于推荐刘艺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通过了《关于审议

＜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刘艺同志简历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刘艺同志简历

刘艺：男，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斯瑞达远望科

技发展公司董事长、重庆远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远达环保脱硫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重庆

远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电投远

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３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兹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２

楼三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一）关于郑武生同志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刘艺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二、出席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加会议方法

１

、出席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

－５

时。

２

、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３

、登记手续：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须持营业执照副本或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式附后）办理出席会议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

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它事项：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 联 系 人：黄青华

３

、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４

、 传 真：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５

、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５０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决事项行

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

票
）

反对
（

票
）

弃权
（

票
）

备注

１

关于郑武生同志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刘艺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公司
所属企业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注：在填写表决票时，请在相应的表决栏内划“

○

”，不作任何符号，不按规定划符号或涂改的视作弃

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按本格式自制和复印均有效。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1-009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3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3

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0102

股票简称：莱钢股份 编号：临

2011-032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1

年

5

月

15

日，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出书面通知，定于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会议如期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其中包括独立董事

3

名），亲自出席董事

9

名，分别为：陈启祥、田克宁、赵雁彬、罗登武、翁宇庆、王爱国、迟京东、王继超、闫福

恒。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处（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启祥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内部生产组织结构调整的议

案》：

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撤销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厂，成立莱芜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特钢事业部。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02

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6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5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

除 息 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

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一、通过分配股东大会的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9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

截止

2011

年

5

月

23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922,273,0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4

元。

4

、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

所得税后，实际每股发放红利

0.054

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机构投资者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实际每

股发放红利

0.06

元。

5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0.054

元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发放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

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1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凭证；（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

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

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

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06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本公司

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2

、除 息 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四、分红实施办法

1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

21

号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室

/

证券部

联 系 人：于家慧

联系电话：

0634-6820601

传真：

0634-6821094

六、备查文件目录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编号：

2011-017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质押和解押公司股票的公告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

近日，公司接大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网新集团

"

）通知，该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400

万股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质押手续。

同日，网新集团将原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42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予以解押。

截止目前，网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12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6%

。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1－030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

5

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主持人：董事长任有法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3

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02,147,841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2.19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085,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股份

62,000

股，

弃权股份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02,147,8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

份

0

股。

上述议案第（四）、（十一）项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独立董事作年度述职报告情况

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委托，丛培国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就

2010

年的工作情况向股东及股东代表作了简要汇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李波、倪海忠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1-018

号

债券代码：

122067

债券简称：

11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All Wealthy Capital Ltd

●

投资金额和比例：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

有限公司受让

Wong Ben Koon

持有的

All Wealthy Capital Ltd

的

10%

股权， 股权转让价格为

5,000

万

美元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锁定铁矿石资源，实现公司主营业务上游产业链的延伸，公司决定由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金腾

"

）受让

Wong Ben Koon

（以下称

"

黄炳均先生

"

）持有的

All Wealthy Capital Ltd

（以下简称

"AWC

公司

"

）的

10%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5,

000

万美元。

2011

年

5

月

10

日，香港金腾与黄炳均先生签署《

ARG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以

下简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香港金腾受让

AWC

公司的

10%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5,000

万美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境

外铁矿公司投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临

2011-013

号公告）。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1,015,238.36

万元的

3.21%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应

由公司董事会决策，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方案尚需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本次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黄炳均先生，地址为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25

号港威

2

栋

18

楼

1801-1806

室。

（二）本项目投资的

AWC

公司，是一家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公

司号为

1575005

）。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该公司具有

50,000

美元的法定股本（分成

50,000

份普通股，每股

1

美元），其中已经发行并已缴足股款的股份为

7,000

股。

AWC

公司主要从事铁矿项目投资、铁矿石贸

易。 黄炳均先生持有

AWC

公司

82.86%

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AWC

公司持有马来西亚铁矿项目公司

70%

股权，马来西亚铁矿项目公司包括一家采矿公司

Mount

Megakey Sdn.Bhd

，一家选矿公司

Phoenix Lake Sdn.Bhd

以及一家贸易公司

Grace Wise Pte.Ltd

（以下简

称

"GW

公司

"

）。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香港金腾受让黄炳均先生所持有的

AWC

公司的

10%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5,000

万美元。

(

二

)

鉴于

AWC

公司正在筹划上市，双方对香港金腾的退出作出如下安排：

1

、如

AWC

公司在

2012

年

5

月份（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仍未能实现上市目标，则香港金腾有权

在到期后选择退出。黄炳均先生应在收到香港金腾的书面通知后的一个月内回购股权，退还股权价款并

支付自投资日至回购日的利息。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2

、

AWC

公司上市后，香港金腾将持有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 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一年。 一年期满

后，香港金腾可以根据双方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签署的《

CALL AND PUT OPTION AGREEMENT

》，要

求黄炳均先生购买；而黄炳均先生亦有权要求香港金腾出售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回购价格为自

2011

年

5

月份第一笔投资开始的每笔投资本金加上投资日至出售日间的收益，年收益率为

15%

。

(

三

) GW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南京钢铁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钢国贸

"

）签署《

OFF-TAKE AGREEMENT

》，由

GW

公司

向南钢国贸供应

100

万吨至

200

万吨马来西亚铁矿 （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期间为

100

万吨，之后每年供应

200

万吨），铁矿供应合同期限为

10

年。 前五年的价格为马来西亚铁矿市场价基础

上每吨优惠

3

美元（马来西亚铁矿市场价确定的基准为印度

63.5%

粉矿价格乘以

95%

）；后五年的价格

届时由买卖双方再行商定。

五、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马来西亚铁矿项目公司两个选矿厂已投产，铁矿采选成本低，资源较佳，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马来西亚铁矿项目公司旗下的

Grace Wise Pte.Ltd

每年将通过南钢国贸供应我公司

100

万吨至

200

万吨铁精矿，期限为

10

年。 这将为本公司的后续发展锁定战略资源。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香港金腾自有资金。

本次股权投资已约定了退出机制并锁定了收益率，投资风险较低。

本次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1,015,238.36

万元的

3.21%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应

由公司董事会决策，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方案尚需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本次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

ARG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

（三）《

CALL AND PUT OPTION AGREEMENT

》；

（四）《

OFF-TAKE AGREEMENT

》。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